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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緣起 

    臺中市(以下簡稱本市)共有三座焚化廠，廢棄物經焚化處理后

產生底渣(約佔 15%)，本市每年產出的底渣約 10萬公噸，為了有效

解決底渣去化問題及促進循環經濟，本市率先全國於 106年 2月 16

日發布「臺中市垃圾焚化廠焚化底渣資源化產品使用管理自治條例

(以下簡稱底渣資源化產品使用自治條例)」，為落實底渣資源化產品

(焚化再生粒料)在地化利用，並鼓勵本府各工程機關推廣使用，特

訂定本工作計畫。 

貳、 目的 

    底渣資源化產品使用自治條例第六條規定：「公共工程除工程使

用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簡稱 CLSM)者，應使用本市資源化產品替

代粒料至少百分之五十外，其他得視工程規劃優先使用本市資源化

產品。」雖已有法規規範，惟為使本市底渣資源化產品去化更加順

暢，本市底渣資源化產品推動小組於 108年 11月 27日會議決議，

請推動小組持續擬訂推廣計畫，以鼓勵本府各局處級各區公所使用

底渣資源化產品，本推動小組將藉由本推動使用工作計畫，讓公共

工程施作單位樂於規劃設計使用本市資源化產品，以帶動公、私工

程上使用底渣資源化產品，活化本市底渣資源化產品之去化管道。 

    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6年 4月 18日召開「行政院各部會使



用底渣資源化產品協調會議」結論，垃圾焚化底渣製成之再生粒料

為全民共業，該粒料已納入「第 02722章級配料基層」第 4篇施工

綱要規範且為工程單位接受及符合工程要求，各政府單位均有責任

及義務協助推廣應用，請工程單位於設計階段即優先納入使用再生

粒料，亦請管線單位執行回填工程時，應配合地方政府行政規則推

動，於工程設計階段及執行階段使用焚化再生粒料摻配於控制性低

強度回填材料(CLSM)，以減少天然粒料使用，共同解決去化問題，

使焚化再生粒料之使用落實「在地化」，真正撙節公務預算，創造循

環經濟價值。 

參、 適用規定對象 

一、 公共工程發包施作局、處。 

二、 各區公所。 

肆、 執行期間及標準 

一、 執行期程：自每年 1月 1日起至 12月 31日止。 

二、 執行標準： 

(一) 由各局處定期提供已發包工程資料及廠商資料，由環保局

依所提供資料至施工現場稽查。 

(二) 若未符合本市底渣資源化產品使用自治條例第六條規定

者，依第五點獎懲規定由環保局依各局處底渣推動使用情



形簽請核定。 

伍、 焚化再生粒料使用規範 

一、 焚化再生粒料用途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規定辦理。 

二、 焚化再生粒料用途： 

(一) 基地填築。 

(二) 路堤填築。 

(三) 道路級配粒料底層及基層。 

(四) 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 

(五) 低密度再生透水混凝土。 

(六) 瀝青混凝土。 

(七) 磚品。 

(八) 用於紐澤西護欄及緣石之水泥製品。 

(九) 水泥生料。 

(十) 衛生掩埋場非與鋼材接觸用工程材料及衛生掩埋場覆土。

但不得作為最終覆土。 

(十一) 第(三)款參考焚化再生粒料應用於道路級配粒料底層使用

手冊，再生粒料摻配比例不得超過 30%為原則。 

(十二) 第(四)款依「臺中市垃圾焚化廠焚化底渣資源化產品使用

管理自治條例」規定，優先使用本市焚化再生粒料至少



50%。 

(十三) 第(六)款依工程會施工綱要規範瀝青混凝土鋪面章節，再

生粒料摻配比例不得超過 20%為原則。 

(十四) 上述除第(三)款、第(四)款及第(六)款者，其他得視工程規

劃及強度優先使用本市焚化再生粒料，另因本市焚化再生

粒料不足者，不在此限。 

三、 焚化再生粒料之使用地點限制規定： 

(一) 不得位於公告之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飲用水取水口一

定距離、水庫集水區及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範圍內。 

(二) 不得位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之自然保留區、自然保護

區、野生動物保護區及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範圍內。 

(三) 不得位於依都市計畫法劃定為農業區、保護區；不得位於

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劃定為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

區及其他使用分區內之農牧用地、林業用地、養殖用地、

國土保安用地、水利用地，及上述分區內暫未依法編定用

地別之土地範圍內。 

(四) 不得位於依國家公園法劃定為國家公園區內，經國家公園

管理機關會同有關機關認定作為前款限制使用之土地分區

或編定使用之土地範圍內。 



(五) 使用於陸地時，應高於使用時現場地下水位一公尺以上 

(六) 用途為低密度再生透水混凝土、瀝青混凝土、磚品、用於

紐澤西護欄及緣石之水泥製品、水泥生料、衛生掩埋場非

與鋼材接觸用工程材料及衛生掩埋場覆土者，不受第(一)

款至第(五)款規定限制。 

(七) 用途為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者，不受第(五)款規定限

制。其使用於管溝工程之回填者，不受第(二)款至第(五)款

規定限制。 

陸、 底渣資源化產品推廣使用成績計算及獎懲 

一、 以本年度焚化再生粒料使用量訂定獎勵門檻，並以當年度推動小

組決議之目標為推廣制定額外獎勵額度，行政獎勵如下： 

(一) 焚化再生粒料使用量基本行政獎勵： 

1. 當年度有使用焚化再生粒料，使用量未達 5,000公噸

者，最高獎勵總額度 3次嘉獎，首功人員記嘉獎 1次。 

2. 當年度焚化再生粒料使用量 5,000公噸~10,000公噸

者，最高獎勵總額度 6次嘉獎，首功人員記嘉獎 1次。 

3. 當年度焚化再生粒料使用量 10,001公噸~20,000公噸

者，最高獎勵總額度 15次嘉獎，首功人員記嘉獎 2次

(至多 3人)。 



4. 當年度焚化再生粒料使用量 20,001公噸~30,000公噸

者，最高獎勵總額度 25次嘉獎，首功人員記功 1次(至

多 3人)。 

5. 當年度焚化再生粒料使用量 30,001公噸~40,000公噸

者，最高獎勵總額度 35次嘉獎，首功人員記功 1次(至

多 3人)。 

6. 當年度焚化再生粒料使用量 40,001公噸~50000公噸

者，最高獎勵總額度 40次嘉獎，首功人員記功 2次(至

多 3人)。 

7. 當年度焚化再生粒料使用量 50,001公噸~60,000公噸

者，最高獎勵總額度 45次嘉獎，首功人員記功 2次(至

多 3人)。 

8. 當年度焚化再生粒料使用量逾 60,000公噸者，最高獎

勵總額度 50次嘉獎，首功人員記功 2次(至多 3人)。 

(二) 焚化再生粒料使用量逾目標量額外獎勵： 

1. 逾各局、處提報目標量 10%以上者，額外增加 2次嘉獎

之獎勵。(首功額度嘉獎 1次) 

2. 逾各局、處提報目標量 20%以上者，額外增加 4次嘉獎

之獎勵。(首功額度嘉獎 1次) 



3. 逾各局、處提報目標量 30%以上者，額外增加 6次嘉獎

之獎勵。(首功額度嘉獎 1次) 

4. 逾各局、處提報目標量 40%以上者，額外增加 8次嘉獎

之獎勵。(首功額度嘉獎 1次) 

5. 另發包工程完成契約變更使用本市底渣資源化產品累計 1

案，首功人員記嘉獎 1次(每完成 1案增加嘉獎 1次，以

此類推)。 

二、 本市公共工程施工局、處應使用本市底渣資源化產品，自每年 1

月 1日起經查核發現未配合使用者，依各局處未達目標值，情形

嚴重者，提推動小組會議討論後，提報懲處方式，核予相關人員

行政懲處。 

三、 為鼓勵本市機關公共工程使用本市底渣資源化產品，依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核定之「推廣使用焚化再生粒料獎勵金支給表(核定

本)」規定將禮劵頒予有功人員。本市機關使用本市底渣資源化

產品每滿 1,000公噸頒予 2,000元禮劵獎勵(結算自每年 1月 1日

至 12月 31日)，並於本市垃圾焚化廠焚化廠底渣資源化產品再

利用推動小組會議中公開表揚。 


